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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劉德林）

（九）法規類 

法 規 類：第 1 號 

提 案 人：劉德林 

連 署 人：李亞築、李眉蓁、陳玫娟、黃香菽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七條、

第二十條」草案。 

委 員 會 審查 意 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7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5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備 註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決議，移至下次會期繼續審議。 

附 議員提案 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七條、

第二十條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一、供販賣之盛裝飲用水為市民主要飲用水重要來源之一，旨揭自治條例

於 109 年 1 月 20 日修正施行至今，已逾 3 年以上，部分條文須因應

執行現況檢討修正，以有效輔導業者合法營業，俾提供市民安全衛生

之飲用水。 

二、為專注主管機關衛生管理本旨、比照展延依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施行後

取得衛生管理人員證照效期及保障合法業者並輔導繼續營業，分別修

正旨揭自治條例第 2 條、第 7 條及刪除第 20 條之條文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、第七條、第二

十條修正草案」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條文各 1 份。 

辦   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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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
法 規 類：第 2 號 

提 案 人：林智鴻 

連 署 人：鄭孟洳、黃彥毓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」草案。 

委 員 會 審查 意 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12.7.5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17 號函 

備 註：本案惟於本會第 4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會期內未抽出，依高雄

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，視為打銷。 

附 議員提案 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正「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一、有鑒於大高雄縣市合併至今已逾 12 年，部分原縣市各別所屬之各產

業職業工會與同業公會仍各別運作，以致有關產業從業者權益未獲制

度與法律之保障，市場競爭之不公平現象存續至今，有關產業之運作

長期處於不平等之情勢，影響本市經濟秩序與市民福祉，嚴重侵害中

華民國憲法第 15 條所明訂之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

予保障」之規定。 

二、為根除此一影響市民、市政、與違反憲法第 7 條所明訂之「中華民國

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」之

規定，有關規範本市之基礎商業活動民生經濟之「高雄市攤販臨時集

中場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應予修正，以維繫並保障市民之生存權

與經濟權，並符合中華民國憲法所明訂人民權利之各項規定，以維護

我國法制之法治國原則。 

辦    法：提請大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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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
法 規 類：第 3 號 

提 案 人：林智鴻 

連 署 人：鄭議洳、黃彥毓 

案    由：建請制定「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 員 會 審 查 意 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8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修正通過。 

發 文 字 號：112.7.6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16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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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


 

 14195

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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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
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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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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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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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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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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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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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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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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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
附 議員提案  

案    由：建請制定「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我中華民國台灣為能源仰賴進口逾 97％之國家，致使經濟之健全與

永續高度仰賴能源進口，衡諸當代全球經濟與政治情勢，為延續國家

生存之命脈，能源安全實為國政治理中之核心要務。 

二、又有鑑於中華民國臺灣特殊之外部情勢與對於世界經濟之重要性，建

構永續之能源自主策略實為當務之急與迫切之所需，相關能源與技術

之研發，應審慎籌劃研議，並積極實踐。 

三、本市作為台灣工業實力之核心城市，涵蓋石化、金屬、機械、資通訊

等核心產業，而本市之就業市場與財政稅收高度仰賴工業之生產，為

高雄經濟命脈。為鞏固本市之經濟命脈，並維持城市全球競爭力，並

捍衛中華民國台灣之國土安全，以「公私協力」（public-private partnership 

and collaboration）為迎戰綠能供應鏈普及化之必要措施，以促使城市

之經濟生存與淨零排放具自主能力，並鼓勵產業升級，鏈結潔淨能源

之發展，以達到就業市場、公共建設、財政稅收、產業永續之多元目

標。 

辦    法：提請大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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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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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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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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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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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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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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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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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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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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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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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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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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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


 

 14218

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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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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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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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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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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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員 提 案（林智鴻）

辦 理 情 形：如附表。 
 

高雄市議會第 4 屆 1 次定期大會議員提案執行情形報告表

（112.7.21 高市府環綜字第 11236862100 號函復）

案 號 法規類第 3 號 

議 員 姓 名 林議員智鴻 

案 由 建請制定「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」。 

主 辦 機 關 環境保護局 

執 行 情 形 有關「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」已於 2023 年 6 月 28 日經本

市議會三讀通過，條文共計 26 條，主要管制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未

納入之範疇，明定 2030 減量 30％、2050 淨零目標，以強化政府治

理、輔導產業減碳、市民生活參與、落實公正轉型為核心訂定並於

112 年 7 月 19 日以高市府環綜字第 11203406700 號函送行政院核定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